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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保哨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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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保哨制度是晚清至民国时期凉山彝区主要交通线上具有军事保护性质的地方制度。民国时期，因凉山彝区民族关系

紧张、交通梗阻，在凉山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于关键险要之处设置哨所，由哨兵保护行旅通过彝区。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

障了凉山地区交通的畅通，但是在后期也给商旅带来经济负担，成为军阀征税的名目和壮大的政治资本，同时也造成当时民族

关系进一步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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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Baoshao System in the Liangshan
Yi Area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Jiuwang，MA Tingzhong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utre & Tourism，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Abstract:The Baoshao system，namely the sentry warding system，was a local system of military protection on some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the Liangshan Yi region lasting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ethnic tensions and traffic obstruction in the Liangshan Yi region were seriou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Liangshan，posts were set up at key and dangerous places，and sentries protected travelers
through the Yi area. This system ensured the smooth flow of traffic in the Liangshan region to a certain extent，but in the
later years it also imposed an economic burden on merchants and travelers，and became a taxing item levi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warlords.
Keywords:Republic of China；Liangshan；baoshao system

本文所叙述的凉山彝区，是指现今的凉山

彝族自治州，民国建立以后，将凉山归入四川

省第十八行政区；1939年西康建省后，凉山划

入西康省，成为西康省宁属地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凉山彝区的保哨制度是晚清时期建立，民

国时期兴起并衰落，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终

结的基层军事保护制度。关于保哨制度，民国

时期的考察资料均有提及，但学界现在尚无专

门的研究，因此本文希冀全面阐述保哨制度在

民国时期凉山的运行概况，以及该制度所带来

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民国时期凉山地区

政治史的研究，也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凉山

地区的民族问题，为现今边疆治理及提供借鉴

和反思。

一、保哨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

凉山地区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西跨横断山

脉，东抵四川盆地，北负大渡河，南临金沙江。凉山

东部为山地区，西部为高原区，西有大雪山脉，东有

大凉山脉，两大山脉相对峙［1］，这也就造就凉山地区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一）社会秩序混乱、民族关系紧张

元代以后中央政府在凉山实行以土司制度为

主的“间接统治”的治理方式。清政府虽然在凉山

的沙马、雷波、吞都、黄螂、建昌等地设置营垒，派遣

流官，革除了当地部分土司、土官［2］，但是清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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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腹心地区还是主要实行以土司制度为主的羁

縻政策。民国时期，民国政府延续改土归流的治理

政策，在民族地区推行国家一体化的政策。当以流

官为主的政府没有发挥治理效用的情况下，随着政

局变动，在川康滇三省交界处的凉山地区，各种军

阀此消彼长，使得民国政府对于凉山一带的管理大

多时候是处于“真空”状态。而西康的地方军阀又

承袭清代民族压迫政策，根据岭光电的回忆，“那

时，社会秩序很乱，彝汉互相拉抢。经常见彝人被

捆着，在凄厉的号声引导下，牵游田坝街，最后拉到

小河子去杀。也常听说某某处的汉人被抢了”［3］。
当时凉山彝区社会的混乱，再加上军阀的剥削和压

迫，使得凉山地区民族关系紧张，从而导致道路不

宁，这也成为保哨制度兴起的社会因素。

（二）民国时期彝族的等级社会

在凉山地区，彝族依照血统以及建立在人身隶

属关系基础之上的义务性侍奉与庇护原则将社会

成员严格划分为兹莫、诺伙、曲诺、安加和呷西五个

等级［4］。其中兹莫（土司）、诺伙（黑彝）是奴隶主统

治阶级。而曲诺（白彝）、安加（安家娃子）、呷西（锅

庄娃子）是被统治阶级。而彝族的奴隶主，为了积

累更多财富，不断外出抢劫，掳掠人口将其作为自

己的“娃子”，光绪《越嶲厅全志·边防》载黑彝“专掠

汉人代耕”，在掳掠的人口中，既有本族人口，也有

汉族等其他民族人口［5］。彝族奴隶主这种掠夺人口

作“娃子”的做法也延续到民国时期，1917年，云南

护国军入川，有一营驻扎在越嶲，后因战事被迫退

入凉山，全营官兵均被掳为奴隶［6］。
民国政府长时间的无效管理，地方军阀的民族

压迫政策，造成当时民族关系的紧张，加上彝族奴

隶主掠夺人口去做“娃子”，这种混乱的社会秩序造

成凉山以政府为主导的保哨制度出现。保哨制度

的出现也从本质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社会

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二、凉山彝族保哨制度的概况

“哨”字有巡逻、警戒防守的岗位之意，“哨口”

指的是军队巡逻瞭望的关卡、岗哨。因此“保哨”一

词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保哨”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

地方政府为保护主要交通道路上人马过往安全，防

止行旅被抢劫掠夺，在道路的主要关口设置保哨

点，派人员持枪保护。人马过往时，必须给保哨人

员缴纳一定的保哨费［7］。保哨制度实际上缘起于凉

山彝区的“保头制”［8］。所谓保头制，商旅以适当的

报酬，请黑彝首领或其指定的代表，作为“保头”（即

保护者），护送商旅经过一定的路程。商人往往以

所运货品的一定百分数，或按双方议定数目，送以

若干银子［9］。保哨制度和保头制虽然都是保护行人

通过凉山彝区，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区

别，保哨制度是政府官办，由军方派人或者委派黑

彝保护行旅通过凉山彝区的主要交通干线。而保

头制实际上是属于民间性质的制度，个人去请黑彝

作为“保头”，通过“保头”的担保则可以通过凉山彝

族的腹心地区。因此保哨制度和保头制度在凉山

彝区是相辅相成的，民国时期行旅经过凉山彝区

时，由哨所的哨兵负责保护行旅在主要交通干线的

安全，但是由于凉山区域很广，在偏离主要交通干

道以后，就由“保头”负责保护行旅的安全。

（一）保哨的形式

保哨制度在凉山彝区分为两种形式，一为看

哨，二为送哨。

看哨：是指在凉山彝区的主要交通线险隘处设

置固定哨卡，哨卡是由投诚的彝族黑彝或者汉人军

队负责，派人守哨看哨，负责这一路的安全。清光

绪十五年，宁远府规定，看哨支头黑彝，实行轮流到

县府坐质听差，由政府每月发给彝饷、哨丁口粮，哨

费按规定收取。凡行旅商贩过客必须纳清哨费始

能通过，这种制度被民国继承［10］。
送哨：与保头制比较类似，送哨的士兵由负有

哨务责任者集结，从某地起至某地止地段内，护送

行人通过。最初专门护送公务员、传教士通过险要

地段。之后由于商旅往来频繁，于是开始收取护送

费，并将其作为送哨士兵的口粮［11］。送哨也有时间

限制，不是随时都可以护送行旅通过。抗战时期，

凉山地方政府规定阴历一四七为哨期，届时客商行

旅，结伴大帮同行，由十七师派兵荷枪护送［9］289-290。
（二）哨所的分布

凉山彝区的哨所设置源于晚清咸丰二年，冕宁

县属的哈哈、药泸口、棉纱湾等地区设立哨所，由当

地彝族家支分段负责保护，官府给予粮饷［12］。之后

陆续设立诸多哨所，如表1、表2所示。

哨所的分布规律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哨所基

本上设置在各地通往县城以及外省道路的关键路

口，通过表 1可知，西昌、会理、盐源、宁南、盐边、昭

觉、越西、冕宁等各县之间的道路上均有哨所设置。

二是设置的哨所也较多的设置在地势险要的地方，

“这制度的原则，是在地势比较险要（多半是山口）、

匪徒最容易出没的地点，设立哨口”［13］。由表 2可
知，盐源附近的黄腊沟、黄草坝、扎拉山、观音岩等

地势险要之地均设置了哨所。哨所的此种分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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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不仅有助于保护行旅安全通过，也起到了缉拿盗

贼的作用。由于保哨制度并没有形成完全稳定的

哨所分布位置，很多哨所时兴时废，故而不能将凉

山地区的哨所进行一一的考证。

（三）保哨制度的运行

保哨制度的运行主要是由行旅出一定的哨费

给哨所的哨兵，由其保障行旅安全地通过凉山彝族

的部分地区。因此保哨制度的运行主要是依靠两

个方面，第一是行旅的保哨费，第二是哨所中哨兵

的能力。

关于保哨的费用，在民国初期，如果是行旅往

来，如贩运商贸，每担征收哨费五分至八角不等，或

者是当地保甲派人监察征收，或者是报请备案规定

征收标准，由各哨所自行征收。其征收的标准以各

哨所的哨兵人数来确定，每月的收入，大都做哨兵

的口粮，有时也会一部分做保甲经费、义渡经费、质

夷经费。马帮走过的时候，每匹马按规矩付一定数

额的哨钱（一般是几角钱到一块钱）；步行的旅客，

减半收费。这笔费用，凡是雇马的，照例归马主担

负，由驮价内支付［13］。哨兵的来源分为两种，一种

是在凉山彝区生活的汉人，另一种是当地的彝人。

彝汉哨兵所需的哨费也有差别，盐源、盐边、木里间

送哨者，均为彝人担任，白水河、天久哨为当地汉人

担任。彝人送哨，大多是在本家支境内往来，因此

派遣哨丁护送行旅，只需要派遣几人，便可完成任

务，因此彝人负责的哨所征收哨费比较少。而汉人

送哨，则需要招募哨丁，至少数十人，才能担任，保

哨的地段往往长达数十里，故其保哨费，特别奇

重［9］61。如果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人员通过，就可以免

征哨费，“凡过往客商，到了哨口，就得付一笔保哨

表1 晚清至民国凉山彝区的部分哨所设置情况［11］572

时间

同治末年

光绪末年

民国三年

民国十八年

民国二十五年

设立的哨所及通向

西昌县属大箐倮子哨

所，通大石板、沙骡马、

普格等地

西昌县属白庙子哨所；

盐源县属冷水箐哨所

德昌治设局设普威哨

所，通会理、盐源

西昌县设占家坪、波罗

坪哨所，通普格、宁南

会理县设鲁魁山哨所，

通巧家；冕宁县设拖鸟

哨所，通越西

时间

光绪中年

民国初年

民国十年

民国二十年

民国二十九年

设立的哨所及通向

西昌县属南坝哨所，通盐源县属彭瓦河

盐源县设三大湾哨所，通会理、西昌；会理县设凤川营、马鞍山、小开

河、石堆堆、老彭湾各哨所，通云南；德昌设治局设南坝哨所；煌猷区

设麻梁坝哨所，通会理、西昌、盐源等

冕宁县设一碗水哨所，通沙坝齐哈；设大杉哨所，通麻哈拖琅；设木

里庄哨所，通拖琅至洼里；设九盘营哨所，通増山脚、泸宁。

西昌县设八卦顶哨所，通深山新场；设玄参坝哨所，通昭觉；设白水

河哨所，通松林坪及西昌县城

盐源县设煤炭厂哨所，通黑盐塘县城；设红门口哨所，通倒洞棵子；

设桥顶山哨所，通黄草坝；设白雀塔哨所，通云南；设三义泸、落木

满、糖房岔口、盐汤田大哨、母绪荡、田么哨、独立哨等哨所，为黑盐

塘到盐边各哨。

表2 盐源县主要哨所设置表［10］35

路线

盐源至西昌

盐源至盐边

盐源至树河

盐源至黑盐塘

盐源至木里

盐源至左所

盐源至瓜别

米易德昌至盐源树河

沿途哨所名称

小高山、滥坝、青天堡、梅子堡、徐家坡、沙坪堡、高山堡、九盘寺

黄草坝、黄腊沟，格射河、岩口、大坪子、三义弯落木沟、塘房岔口、溢由田、大哨、母猪豳田、么哨、独哨

大哨桠口、和坪子、竹林

树子凹、磨子窝、石燕子、糖房丫口、黄草坝、倒洞梁子、纳花、红门口、清水河、黑山、土谷坪、石门坎

棉桠、核桃园、扎拉山

格地洛、白杨坪、一碗水、核桃园

百鸟脚、观音岩、关顶

德昌至树河、煌猷哨、麻粟坪哨、米易至树河、普威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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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曾昭抡他们的考察团，因为是半官方性质，沿

途哨钱，也就基本免了”［14］。抗战以前，物价平稳，

各地哨所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进行征收，勉强能维持

供养哨兵口粮。抗日战争以后，物价飞速上涨，多

处哨所收入常不敷开支，在无形之中被裁撤［11］572-573。
哨兵的素质和能力，在保哨制度的运行过程

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哨所中哨兵的多寡以及

军事能力对行旅的安全至关重要。当哨兵多且军

事能力强时，行旅能够安全舒心地通过主要交通干

道。邓秀廷当总团后，召集当地彝支头人会商，明

确责任，后来修筑碉堡，增加岗哨。经过几年整顿，

小相岭至泸沽段畅通无阻。经过保哨护路，邓秀廷

名气大长［12］。如果是在当地彝人担任保哨的地段，

“西康建省以后，地方当局，雇用此等熟夷放哨，行

旅更感安全”［9］。相反，当哨所的哨兵军事能力不足

时，也会给行旅的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1928年，

有大商人运货 27驮进西康，请驻军二连保哨，小商

贩随之而行者凡十余人，讵至大相岭，有匪六七十

人出劫，与保哨军队激战，飞弹如雨，哨兵败溃，商

人皆委货逃走。匪去后，商人回看货物，只粗重不

值钱者在道［15］。因此，保哨制度并不能绝对地保障

行旅的安全，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保险的作用。

（四）保哨制度的衰落与终结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地方政府无法对凉山地区

实行有效的管理。1927年，刘文辉打败刘成勋后，

其势力成功进驻凉山地区。此后，凉山地区便归刘

文辉管辖。但是刘文辉在“二刘之战”①失败之前，

刘文辉的重心主要是为了独霸四川，因此对凉山地

区的投入有限［16］。在混战失败退守雅安后，刘文辉

实力大幅削弱，对凉山地区的统治更是力不从心。

直到 1939年，西康建省以后，随着宁属屯垦委员会

以及西昌行辕的建立，民国政府对于宁属地区才进

行相对有效的管理。人们执行一项制度的自觉性

主要依赖于制度的权威性，而制度的权威性又依赖

于制度的合法性［17］。前文所言，政局动荡下的凉山

地方政府无法对彝区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也就导致

了保哨制度在彝区运行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无法赋

予足够权威性的保哨制度也就开始走向衰落。保

哨制度的运行开始乱象频出，“保哨”价格高昂，哨

所林立，收费而不保护行旅，沦为军阀筹集军费，地

方政府征收杂税的名目，这里将在后文消极作用中

详细阐述。针对上述哨务问题，1943年，西康宁属

屯垦委员会对凉山彝区的哨务进行整顿，裁撤不必

要的哨所、哨所停收保哨费、让更多彝人承担保哨

任务等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1950年凉山解放以

后，民族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凉山彝区社会秩序

稳定，道路安全，保哨制度在无形中终结。

三、保哨制度的影响

保哨制度在民国时期凉山彝区的发展及其运

行，其消极作用占主导。当然保哨制度也在一定程

度上使得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交往成为可能。

（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凉山彝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民国政府无法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及社会

问题而导致凉山彝区道路上的掠劫行为频出，因此

保哨制度在凉山彝区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道路的通畅，如从西昌至礼州这二十余公里左右的

路面，常有盗匪出没，陷于中断。后由两个黑彝家

支出面护路保峭，遂保证了这段路畅通无阻［18］。道

路的畅通对凉山彝区对外经济交流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以泸沽为例，泸沽是凉山到昆明、去成都必

经之地，同时也是一个大站口，但是路途中盗匪猖

獗，许多地方设立有“保哨”后才能通过，因而在民

国时期泸沽保持了往日的繁华热闹景象［19］。由此

可见，保哨制度的运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凉山彝区

的经济发展，间接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

（二）成为军阀征收杂税的名目和壮大的政治资本

保哨制度在后期成为凉山地区行旅、商人的负

担。保哨制度规定，哨费由各个哨所自行征收，从

而导致“各哨所自由征收哨费之漫无限制，各地方

官署，亦明知弊病百端，而不设法解决”［10］，再加上

地方政府的管理不善，使保哨制度百弊丛生。哨所

能够自行决定哨费的多寡，不少哨所存在收费很高

的问题。民国时期麻陇的烟会有三条路可以通往，

这三路都由普威吉土司安排麻陇本地彝民码头护

送，进出哨的过路人都要在哨点等齐，交费后放行，

收费高，一般是货物价的 2~3成。保哨中被抢劫，哨

丁仍不负责。哨所的人多与抢匪串通［20］。这种情

况下，保哨制度的运行不仅变成行商沉重的负担，

而且哨所的哨兵与劫匪勾结，严重威胁商旅的人身

财产安全。这也让保哨制度在无形之中已经失去

原有保护行旅的理念。而哨所也开始演变成征收

杂税的关卡，盐源至西昌和盐边主要通道，由驻军

或保商队看哨，收取护商费、保哨费，实际只收费不

保哨［10］34。在抗战时期，据《川边季刊》宁属记实一

文载，在行商税目中即包括保哨费，“哨保：民国 14
年道路不靖，商人自动请兵护送货驮，酌予保费。

民国 15年初，军方主动抽收，派兵护送，15年末，即

收费而不派兵，每货一驮征洋一元至三元。”［21］这种

收费而不保护商旅的行为，让“保哨费”变质成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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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税的名目。自西昌至三湾河有十多个关卡。保

头费、保哨费和运费一起相当于成本的 50%［22］，原
本自愿缴纳保哨费的“保哨”，已经变成明令正税之

外强征的杂税，成为行旅、商人沉重的负担。

民国时期，“保哨”也开始成为凉山地方军阀发

展壮大的政治资本。民国 11年（1922年），邓秀廷打

起维持地方治安，保护过往行旅客商的旗号，利用

手下民团武装，插手保哨护路，定下每旬三、六、九

为“保哨日”。邓秀廷亲自带领团丁上路，对集结在

山南冕山站的行旅客商收取保哨费，护送商旅经过

冕山站起程，经深沟、登相营、九盘营、龙潭沟、相岭

顶，直到小相岭北越西境内的小哨站，此举一出，很

快得到地方政府的嘉许。邓秀廷于是以维持治安，

保哨护路为由，名正言顺发展民团，扩大势力，理直

气壮向地方征粮派款，抽税收捐［23］。邓秀廷借保哨

起家，成为凉山一带有名的军阀。凉山一些军阀势

力也开始胡乱设置所谓的“哨所”，名为哨所保哨，

实以征收保哨费的名目大肆敛财。民国 36年（1947
年）7月，李明扬为筹措武装经费，以“保证交通安

全，防范土匪滋扰”的名义，在方村堙口（马烈乡境）

设立哨所，向过往车辆行商索取“保哨费”［24］。这种

保哨不仅无法保障行旅在凉山一带的安全，反而演

变成大小军阀筹集军费的手段。

（三）造成民族关系紧张

保哨制度的实施造成民族关系进一步的紧张。

民国初年，越西县知事张英因为翻译问题错杀一名

彝族妇女，并令将首级悬于西门城楼且不准亲属收

尸。这引起了其所在家支的震怒，阻断小相岭交

通。张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立起保哨制度。即

逢每月的三、六、九日为哨期。1918年年底，客商及

行人较多，驻扎在越西的川军第四师宿靖南团派出

一个连的武装部队护送。客商、行人及士兵 400多

人行至三板桥时，遭到丛林中的近千名彝人伏击。

由于突然袭击和短兵相接，护送部队完全失去了战

斗力，不到半个小时，300多人尸横荒野。此次事

件，震动了宁属及省里。省、县派员调查处理善后。

经过与彝人谈判达成了协议：不追究此次事件的肇

事者；彝人交出被俘士兵及商旅和机枪；小相岭的

交通安全由彝人负责。此后，道路通畅［25］。由此可

见，“保哨”实质上就是民国地方政府处理民族问题

不当造成民族关系紧张产生的制度。这种因民族

关系紧张、社会秩序混乱而诞生的制度，不仅没有

缓和民族关系，反而让民族矛盾加剧。

四、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的保哨制度，是清末民

国改土归流以来，地方政府没有完全发挥有效作

用，再加上地方军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凉山

彝区社会秩序混乱的产物。保哨制度的运行离不

开政府和军方的支持，需要政府在道路的主要关口

设置保哨点，派人员持枪保护。然而民国地方政府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凉山彝族地区建构出合理有

效的管理办法和治理模式，再加上政局动荡，保哨

制度的衰落便不可避免。保哨制度的存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保障彝汉之间的经济交流，但是其本质上

是民族关系紧张的产物，不仅成为地方政府及军阀

征收苛捐杂税的名目，而且进一步激化当时的民族

矛盾。由此可见，政府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边疆

内地一体化的过程中，树立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

民族共同繁荣的意识，为民族地区治理奠定思想基

础。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合理

的管理机制，变革不合理的传统社会制度，构建和

谐良好的民族关系，这才是民族地区社会问题解决

的根本之道。

注释：

①1932—1933年，四川军阀刘文辉和刘湘为争夺四川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该战争以刘文辉失败退守西康，刘湘成为四川

省主席而告终。由于刘文辉和刘湘都是刘姓，故称“二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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